附件1：

招标项目货物名称、数量、主要技术要求及其他要求

1、 净化实验室面积：

实验室总改造面积约63.5m2，即下图中风淋室、超净化学实验室、超净仪器实验室各房间面积之和，净化送风机房设置在二楼室外平台。

附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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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级超净仪器室

所需万级超净室面积约为30.9平米，有空调功能，温湿度可调，温度稳定在22℃，温度变化每小时不得超过1℃，湿度小于60%。频率大于30Hz的机械振动的幅度不得大于10μm。电磁干扰不得大于50mG(毫高斯)。室内装饰工程必须保证实验室的整体美观、坚固耐用且便于维护；墙面表层粘贴PVC卷材，地面铺抗静电免维护、耐酸碱、耐腐蚀、不吸附、易清洗橡胶地板，橡胶地板厚2mm。仪器间需要为仪器设备安装2个排风口（排风量500-3000立方米/小时）。

2) 千级超净化学实验室

所需千级超净室面积约为32.6平米，超净室空气净化为层流型，有空调功能，温湿度可调。室内装饰工程必须保证实验室的整体美观、坚固耐用且便于维护；墙面表层粘贴2mm厚进口PVC卷材，地面铺抗静电免维护、耐酸碱、耐腐蚀、不吸附、易清洗进口橡胶地板，橡胶地板厚2mm。实验室西侧靠墙需要一个强排风安全通风柜（排风量约2000立方米/小时，操作台面和排风系统满足酸碱、有机实验要求，通风柜排风与净化室内排风独立，排风口需要配酸雾净化器）。后期会配置1台百级超净工作台，需预留排风量。实验室送排风系统材质要求采用防酸材料（PVC或PP）。实验室东北角需隔离一间天平室(1.83平米)，内带减震天平台，符合百万分之一天平使用标准。实验室和仪器室之间设观察窗，有传递窗口。

2、技术指标

1) 所有洁净度的设计、验收标准按照美国美联邦209E洁净度标准执行。

2) 超净实验室平面布局中每个区域的设计技术指标如下：

	序号
	房间名称
	洁净度等级（级）
	换气次数
M3/h
	湿度%
HR
	温度℃
	照度
（Lux）
	噪声
（Bd）

	1
	超净仪器实验室
	7（10000）
	35
	50-60
	22±1
	≥300
	≤65

	2
	超净化学实验室
	6（1000）
	70
	50-60
	24±2
	≥500
	≤65

	2
	超净化学实验室—天平间
	6（1000）
	70
	50-60
	24±2
	≥500
	≤65

	3
	洁净实验室风淋区
	7（10000）
	35
	50-60
	24±2
	≥300
	≤65


各投标单位可根据对MAT253仪器及超净化学实验室样品的理解和了解，合理设计各房间技术参数，但不能低于上述要求。净化空调机房的噪音指标为在空调机房房门关闭状态下房间外部传出的噪音。
备注：
1) 仪器实验室预留仪器进出门，进出门为1.2m宽子母门，

2) 风淋区的3门具有红外互锁功能，内径0.85m。

3) 仪器室设置2个网络接口（分别连接每台设备），1个电话接口。仪器间具有远程网络监控（局域网或ADSL）、观看、诊断功能。

4) 实验室需要更换过滤器时能及时提供警报。

5) 实验室压力自动调节功能，可根据实验室内外的压力变化及时调整送风的风量以维持实验室正压力基本不变。

6) 每套设备区域具有温度、湿度检测设备，并具有报警装置（温、湿度变化范围超过相应的设定值）。

7) 实验室内部有所有参数的显示屏幕上显示并调整（具有更换过滤器报警提示、室内温度、湿度、压差的显示）。

8) 设2套空调净化机组，分别对这两部分单独控制。空调必须采用风管式变频空调（大金或相应质量的国际品牌），适用于超净实验室、 经久耐用，便于维护。所有变频器采用三菱品牌或相应质量的国际品牌。

9) 自控系统必须满足：a各级过滤器运行状态监视；b.超净区域房间压力检测、调节；c.　超净区域房间温、湿度检测。
10) 高效过滤器采用国产或合资知名品牌（华泰或相应质量的知名品牌），机组采用国内知名品牌或合资品牌。

11) 实验室室内通风方案设计要求：a.实验室室内通风采用送回风方案；b. 新风在室外采集；c.可将房间分区、分系统，实现单开单控，以便节约运行费用；d.设置值班风机，保证实验室在不使用的情况下，保持正压。

3、 总体要求

（1）保证实验室室内洁净度；

（2）保证室内正压；

（3）维护简便、维护间隔长；

（4）充分保证实验室工作的安全；

（5）方案设计合理、具有可操作性；

（6）可设计自控系统，集中控制。
（7）质保期3年。
4、 验收

（1） 投标人应提供建设、安装、改造及验收的标准以及货物清单；

（2） 中标人须在中标后50日内完成实验室改造、调试工程；

（3） 实验室改造、调试工程完成后，需要第三方具有同等或以上资质的公司协助验收，第三方公司可由招标方指定，若工程不符合要求的，投标方需支付验收费用、改进工程并支付违约罚金。

（4） 中标人未在规定日期进行改造、调试工作的，按如下约定支付违约罚金：

推迟一周，违约罚金为合同总额的1％；

推迟两周，违约罚金为合同总额的3％；

推迟三周，违约罚金为合同总额的5％。
